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关于各部门信息公开工作职责的规定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学校信息，促进学校依法治校，我

校根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推进本市高等学校

信息公开专栏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制定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信息公开实

施细则》。为了建立信息公开长效工作机制，现对各职能部门信息公开工作、人

员及职责做出如下规定。 

一、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设置 

   为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工作，学校成立信息公开领导小组，由校长担任领导

小组组长。同时学校成立信息公开办公室，设在校办，由校办主任担任信息公开

办公室主任。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为学校信息公开领导小组成员以及本部门信息公

开工作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实施本部门信息公开工作。 

二、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工作职责  

    1、负责协调校级层面的信息公开事宜； 

    2、管理、维护和更新学校公开的信息，尤其是信息公开网站的维护和更新； 

    3、统一受理、协调处理、答复向学校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咨询、投诉等； 

    4、组织编制学校的信息公开指南、目录和年度工作报告； 

    5、组织学校各部门信息公开工作的内部评议。 

三、职能部门信息公开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 

    1、按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信息公开实施细

则》的要求，指导部门信息公开工作人员逐步清理历年存量信息，及时处理新增

信息，每条信息应明确其属性，即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定性为不

予公开时需向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说明原因； 

    2、处理对本部门的信息公开申请； 

    3、对针对本部门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及时予以澄清； 

    4、接受学校信息公开办公室的指导以及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按照其要求

改进工作； 

    5、指导工作人员维护好部门网站，将其作为本部门信息公开的重要平台。 

   四、职能部门信息公开工作人员职责 

    1、按时参加信息公开办公室组织的业务培训，提高对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



将其纳入常规工作进行管理； 

    2、管理、维护和更新部门网站，按照信息主动公开流程及时向学校信息公

开网站提供最新信息；  

    3、按照信息公开办公室的要求，处理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对本部门的业务

咨询、公开信息申请、编制部门信息公开目录、撰写部门信息公开年度总结；  

    4、发现针对本部门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时，应及时报告部门负责人，按照

其要求在本部门网站上公布真实或完整信息予以澄清；发现针对学校的虚假或不

完整信息时，应及时报告宣传部和信息公开办公室。 

    5、完成部门负责人和信息公开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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